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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理标志产品法律保护的

问题及对策＊

———以河南省为例

王　阁

【提　要】依法保护和利用地理标志产品，在传承我国区域文明、促进地域经济社会发

展，特别是解决 “三农问题”方面意义深远。通过以河南省为样本的调研，可以发现当前

我国对地理标志产品的法律保护存在着维权意识淡薄、后续监管不足，以及重复保护、标

准不一、权利冲突等问题。有必要通过深拓地理标志潜在资源，落实主管部门的监管职责，
强化地理标志的商标保护，加快地理标志的地方立法，以及增强地理标志产品的司法保护

等途径，实现我国地理标志产品法律保护的完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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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地理 标 志 产 品 是 指 产 自 特 定 地 域，并 受 该

地域特有 自 然、人 文 因 素 影 响 而 具 有 特 殊 品 质

的产品。在传 承 区 域 文 明、促 进 地 域 经 济 发 展

方面，地理标 志 产 品 发 挥 着 巨 大 作 用。特 别 是

作为农业 大 国，我 国 地 理 标 志 产 品 中 约９３．９％
都属于农产品 或 与 农 产 品 相 关，① 依 法 保 护 和 利

用好地 理 标 志 产 品 对 于 有 效 解 决 “三 农 问 题”，
实现我国经 济、社 会 发 展 的 新 常 态，具 有 非 凡

意义。
河南省 地 处 中 原，属 于 中 国 经 济 地 理 上 的

第二阶梯，而 且 是 农 产 品 的 重 要 生 产 基 地 和 重

要的食品 工 业 大 省，２０１１年 国 务 院 出 台 的 《国

务院关于 支 持 河 南 省 加 快 建 设 中 原 经 济 区 的 指

导意见》明 确 将 “国 家 重 要 的 粮 食 生 产 和 现 代

农业基 地”作 为 对 河 南 省 的 战 略 定 位 之 一。通

过对河南省的调研发现，截至２０１５年年底，该

省共申请注册２１１件地理标志产品。

一、地理标志产品法律保护

　　存在的问题　　　　　

　　通过对河南省的调研，可看到当前我国地理

标志产品法律保护存在如下突出问题：
（一）地理标志产品分布不均、增速不稳

地理标志不仅是一个产地标志，更是一种质

＊　本文为 河 南 省 高 等 学 校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创 新 团 队 支 持 计 划

“社会 纠 纷 多 元 化 解 决 机 制 研 究” （项 目 编 号：２０１６－

ＣＸＴＤ－０９）的阶段性成果。

①　孙亚楠、胡浩：《我国地理标志农产品市场发展对策》，《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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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标志，被 赋 予 地 理 标 志 的 产 品 在 产 生 更 大 经

济价值的 同 时，实 则 也 获 得 了 一 种 不 同 于 一 般

产品的特 殊 法 律 保 护，但 实 际 状 况 反 映 出 一 些

地方对地 理 标 志 产 品 法 律 保 护 意 识 的 淡 薄。从

学者 对 历 年 我 国 地 理 标 志 产 品 集 中 度 指 数

（ＣＲｎ）的分析 来 看，在 华 北、华 南、华 东、华

中、东北、西 北 和 西 南 七 个 区 域 中，华 东 地 区

的地理标 志 产 品 分 布 最 多，是 地 理 标 志 产 品 最

少的华南 地 区 的５倍 还 多，其 中 山 东 一 个 省 的

地理标 志 产 品 就 达 到４２０个，而 海 南、西 藏 则

分别仅有１２个和１３个，① 地理标志产品在地区

分布上的 差 异 可 谓 巨 大。这 种 情 况 在 河 南 省 的

调研中也有反映。在河南省的１８个市中，信阳

市的地理 标 志 产 品 最 多，有 效 数 目 达 到２３个，
但另一方 面，有 超 过１／３的 市 地 理 标 志 产 品 数

量为５个 以 下。此 外，我 国 地 理 标 志 产 品 增 速

不均衡也 是 一 个 突 出 问 题。针 对 河 南 省 的 调 研

显示，从２００８年农业部开始对农产品实行地理

标志登记至２０１５年年底，该省注册地理标志农

产品为６０个，年均增幅近８个，但是河南省漯

河市自２００９年 “漯河麻鸡”被授予农产品地理

标志 之 后，一 直 处 于 原 地 踏 步 状 态，而 许 昌、
商丘和 周 口 三 市 则 没 有 一 项 地 理 标 志 农 产 品。
除了区域 内 的 增 速 不 均，地 理 标 志 产 品 地 区 之

间增速的不均衡也同样存在。以近三年获批的地

理标志农产品增幅为例，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５年河南

省新增农产品地理标志数分别为６个、２个和４
个，② 而同为农业大省的山东，同期新增农产品

地理标志数则分别达到４８个、４０个和４０个。③

（二）地理标志产品的后续利用、管理和维

权不足

由于获 得 地 理 标 志 的 产 品 身 价 倍 增，效 益

可观，因此 各 地 在 申 请 地 理 标 志 时 往 往 都 能 高

度重 视，积 极 作 为。然 而 一 旦 申 请 成 功，企 业

经营者往 往 因 为 法 律 保 护 意 识 缺 乏，不 能 有 效

使用地理 标 志，要 么 认 为 自 己 产 品 主 要 内 销 没

必要使用 地 理 标 志，要 么 认 为 自 己 产 品 已 经 有

知名度，再使用地理标志多此一举。④ 此外，监

管部门对 申 请 成 功 的 地 理 标 志 产 品 在 后 续 监 管

方面也存在严重不足。以对河南省的调研为例，
该省农业部 门 负 责 对 农 产 品 “三 品 一 标”———

即无公害农 产 品、绿 色 食 品、有 机 食 品 和 地 理

标志农产 品 进 行 质 量 监 管，但 其 监 管 重 点 倾 向

于无公害农 产 品 和 绿 色、有 机 食 品，对 于 地 理

标志农产 品 的 监 管 则 相 对 薄 弱，这 一 点 从 河 南

省农 产 品 质 量 安 全 检 测 中 心 网 站 “监 督 管 理”
栏目的设 置 上 就 可 见 一 斑。该 栏 目 仅 列 出 了 无

公害农产品 和 绿 色、有 机 食 品，唯 独 缺 失 地 理

标志产品。而 正 是 由 于 监 管 不 到 位，在 利 益 驱

动之下一 些 侵 犯 地 理 标 志 的 不 当 商 业 行 为 便 有

了可乘之 机。在 中 原 地 区 最 大 的 粮 油 批 发 市 场

———郑州市 庆 丰 粮 油 市 场，打 着 原 阳 大 米 招 牌

的门店随 处 可 见，商 户 用 东 北 米 充 当 原 阳 米 来

卖已成为一个普遍的业内秘密。⑤ 而令人遗憾的

是，面对权利 受 侵，不 少 地 理 标 志 持 有 人 缺 乏

法律保护意 识，未 能 积 极 运 用 法 律 武 器，通 过

行政和司 法 途 径 寻 求 救 济，目 前 河 南 涉 及 地 理

标志侵权的案件为数不多就是一个例证。⑥

（三）地理标志持有人和主管部门的负担加重

依据 《商标法》、《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》
和 《农产 品 地 理 标 志 管 理 办 法》，国 家 商 标 局、
国家质检 总 局 和 农 业 部 三 个 部 门 均 有 权 独 立 开

展地理标志 注 册 工 作，而 这 种 制 度 的 存 在，则

诱发了相 当 一 部 分 地 理 标 志 持 有 者 为 寻 求 更 为

“全面、充分”的法律保障，不得不多处 “拜山

头”，从而导致重复保护现象的发生。有数据显

示，在截至２０１２年底我国获批的３５５５个地理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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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产品中，１９个通过了农业部和质监局的审批，

１４６个通过了农业部和商标局的审批，２２０个通

过了质监局 和 商 标 局 的 审 批，１１个 同 时 通 过 三

个部门的审批。① 从针对河南省的调研看，这种

情况同样存在。截至２０１５年底，该省获国家商

标局、质检 总 局 和 农 业 部 三 部 门 重 复 保 护 的 地

理标志产 品 有１个，被 国 家 商 标 局 和 质 检 总 局

重复保护的有２７个，被国家商标局和农业部重

复保护的 有３个，而 由 农 业 部 和 质 检 总 局 重 复

保护的有５个 （各 种 重 复 保 护 的 比 例 如 图１所

示），重复保护的比重已经占到河南地理标志产

品总数的２０．７℅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河南

省为数不多的获得商标注册的４９件地理标志产

品中，由国 家 商 标 局 和 质 检 总 局 重 复 保 护 的 达

２７个，也就是 说 超 过 半 数 的 注 册 地 理 标 志 商 标

的产品又到国家质检总局门下寻求 “保护”。由

于根据现 有 《商 标 法》的 规 定，地 理 标 志 产 品

要想获得 《商 标 法》的 保 护，必 须 同 商 标 捆 绑

在一起申 请 注 册 商 标。而 这 种 法 律 保 护 制 度 的

存在不 仅 大 大 增 加 了 地 理 标 志 申 请 人 的 负 担，
也加大了 主 管 部 门 的 执 法 成 本。特 别 是 考 虑 到

《商标法》并未就审核的时间期限做出要求，而目

前申请注册商标的数量巨大却人员有限，单是由

此给地理标志持有人带来的时间耗费就可想而知。

　图１ 河南地理标志产品在三个部门的

注册数量比例图

（四）地理标志产品的名称混乱

由于国 家 商 标 局、国 家 质 检 局 和 农 业 部 三

部门依据 三 种 立 法 对 地 理 标 志 产 品 提 供 法 律 保

护，因此不可 避 免 导 致 因 标 准 不 一，而 出 现 同

一种地理 标 志 产 品 核 准 注 册 名 称 相 去 甚 远 的 情

形。以产于河 南 新 郑 市 的 红 枣 为 例，国 家 质 检

总局注 册 地 理 标 志 保 护 的 名 称 为 “新 郑 红 枣”，

而在国家 工 商 局 注 册 地 理 标 志 的 名 称 则 变 为 四

个：“新郑大枣”、 “新郑小枣”、 “新郑鸡心枣”

和 “新郑灰枣”。再如产于河南省新密市尖山乡

的金银花，在 农 业 部 注 册 农 产 品 地 理 标 志 保 护

的名称为 “尖山金银花”，而在国家质检总局注

册地理标志保护的名称是 “密二花”。此外，产

自许昌禹州 的 钧 瓷、焦 作 的 四 大 怀 药、信 阳 的

毛尖以及 仰 韶 的 小 米 等，在 不 同 部 门 的 地 理 标

志注册中均 被 赋 予 不 同 的 名 称。毋 庸 置 疑，河

南一省尚 且 如 此，就 全 国 而 言 这 种 地 理 标 志 产

品被不同 部 门 赋 予 不 同 名 称 的 现 象 显 然 就 更 为

多见，而这种 状 况 在 引 发 消 费 者 识 别、选 择 困

惑的同时，又 何 尝 不 是 暴 露 了 我 国 地 理 标 志 法

律保护依据的不严谨、不统一。
（五）地理标志产品的法律保护秩序混乱

在现 有 的 三 种 法 律 保 护 依 据 中，除 《农 产

品地理标 志 管 理 办 法》是 专 门 针 对 农 产 品 地 理

标志保护外，《商标法》、《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

定》虽不 区 分 地 理 标 志 产 品 的 类 型，既 可 以 是

农产品，也可 以 是 酒 类、轻 工 产 品 等 其 他 类 型

产品，但是依 据 《商 标 法》进 行 地 理 标 志 产 品

保护时，要以 该 产 品 取 得 商 标 注 册 为 前 提，因

此除 《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》外，《农产品地

理标 志 管 理 办 法》和 《商 标 法》在 提 供 地 理 标

志产品的法律保护时实际上各有 “门槛”。这种

状况不仅 不 能 给 地 理 标 志 产 品 提 供 平 等 保 护 机

会，还极 易 导 致 权 利 冲 突 的 发 生：一 方 面，对

于通 过 《农 产 品 地 理 标 志 管 理 办 法》或 《地 理

标志产品 保 护 规 定》取 得 地 理 标 志 但 没 有 申 请

商标注 册 的 产 品，与 没 有 通 过 《农 产 品 地 理 标

志管 理 办 法》或 《地 理 标 志 产 品 保 护 规 定》取

得地理标 志 但 却 善 意 取 得 商 标 注 册 的 产 品，当

彼此发生 权 利 冲 突 时，究 竟 应 由 哪 个 部 门 负 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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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决，或者司 法 机 关 应 该 对 何 者 保 护 在 先？ 另

一方面，三 种 法 律 保 护 依 据 对 地 理 标 志 产 品 的

规定并不 一 致，比 如 在 地 理 标 志 侵 权 行 为 的 处

罚上，《商标法》规定 “责令改正，没收违法生

产、销售 的 产 品，并 处 违 法 生 产、销 售 产 品 货

值金额等值 以 下 的 罚 款；有 违 法 所 得 的，并 处

没收违法所 得；情 节 严 重 的，吊 销 营 业 执 照”。
《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》规定 “尚不够刑事处

罚的，由 商 检 机 构 责 令 改 正，没 收 违 法 所 得，

并处货值金额等值以下的罚款”。试想，如果被

侵权的对 象 既 是 地 理 标 志 产 品 又 是 商 标 注 册 产

品，究竟该由哪个部门依据哪部立法加以处罚？

司法机关应就该侵权纠纷作何判断？显而易见，

地理 标 志 产 品 表 面 上 的 “多 头 依 据、多 头 保

护”，在现 实 中 则 极 有 可 能 异 化 为 “没 有 依 据、

没有保护”。事实上这种担忧绝非空穴来风，在

２０１３年河南省高院 民 三 庭 组 织 的 “河 南 省 地 理

标志产品司法保护工作研讨会”上，信阳毛尖、

铁棍山药、灵 宝 苹 果、原 阳 大 米 等 地 理 标 志 持

有人，已经 对 地 理 标 志 与 商 标 保 护 依 据 之 间 的

相互冲突表达了深深的困惑。①

二、地理标志产品法律保护的完善

（一）落实对地理标志产品的行政监管

按照 《商标法》、《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》

和 《农产品 地 理 标 志 管 理 办 法》的 要 求，我 国

负责对地 理 标 志 产 品 实 施 行 政 监 管 的 机 构 分 别

是工商行政 管 理 部 门、质 监 部 门、出 入 境 检 验

检疫部门和农业部门。要改变地理标志产品 “重
申报、轻管理”的不良局面，就必须充分发挥上

述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能作用，实现各司其职、相

互协调，将立法规定的后续监管职责落实到位。

就工商 行 政 管 理 部 门 而 言，一 方 面 要 凭 借

自身力量 对 取 得 注 册 商 标 的 地 理 标 志 产 品 实 施

监管，比 如 利 用１２３１５网 络 平 台、消 费 者 投 诉

和群众举报，及 时 发 现、查 处 侵 犯 地 理 标 志 商

标的行为。在 调 研 中 发 现，２０１５年 河 南 省 工 商

局组织开 展 的 保 护 地 理 标 志 商 标 专 用 权 专 项 行

动就取得 了 明 显 成 效，指 导 规 范 地 理 标 志 商 标

使用７１３次，查 处 侵 犯 地 理 标 志 商 标 专 用 权 案

件５６件。② 另一 方 面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部 门 也 有 必

要借鉴社 区 网 格 化 管 理 的 模 式，构 建 以 行 业 协

会为单位 的 网 格 化 监 管 网 络，通 过 强 化 对 不 同

行业的日 常 巡 查，组 织 执 法 力 量 与 行 业 协 会 联

手打假维 权。对 质 监 部 门 和 出 入 境 检 验 检 疫 部

门而言，除 了 按 照 《地 理 标 志 产 品 保 护 规 定》
的分工 要 求，履 行 各 自 的 监 管 职 责———即 出 入

境检验检 疫 部 门 对 本 辖 区 内 出 口 企 业 地 理 标 志

产品实施 监 管，质 监 部 门 则 对 按 地 域 提 出 的 地

理标志 产 品 和 其 他 地 理 标 志 产 品 实 施 监 管 外，
鉴于质监 部 门 本 身 就 肩 负 着 打 假 治 劣、净 化 市

场的使命，很 有 必 要 强 化 其 内 设 执 法 督 察 机 构

在打击地 理 标 志 侵 权 方 面 的 作 用，开 展 定 期 的

地理标志 专 项 治 理 行 动，而 面 对 当 前 我 国 食 品

农产品出 口 呈 现 的 良 好 势 头，则 需 要 出 入 境 检

验检疫部门 更 多 积 极 作 为，会 同 质 监 部 门、农

业部门规 范 日 常 监 督 管 理，为 我 国 地 理 标 志 农

产品迈出国 门 保 驾 护 航。对 农 业 部 门 而 言，则

应改变监管 上 畸 重 畸 轻 的 状 况，在 对 绿 色、有

机食品和 无 公 害 农 产 品 进 行 监 管 的 同 时，加 强

对获得农 产 品 地 理 标 志 的 单 位 进 行 内 部 规 范 及

标志使用监管，落实好地理标志农产品的年检、
抽检和市 场 抽 检，并 有 必 要 定 期 进 行 市 场 专 项

整治和打假行动。
（二）强化地理标志产品的商标保护

前已述 及，地 理 标 志 产 品 法 律 保 护 的 依 据

包括 《商标法》、 《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 定》和

《农产品 地 理 标 志 管 理 办 法》，而 笔 者 之 所 以 主

张强 化 商 标 保 护，则 是 基 于 以 下 考 虑：首 先，
《商标 法》的 效 力 级 别 最 高。在 三 大 保 护 依 据

中，《商标法》属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颁布

的法律，《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》和 《地理

标志产品 保 护 规 定》虽 然 是 专 门 调 整 地 理 标 志

产品的，但均 属 部 门 规 章。而 根 据 法 理 当 部 门

规章与法 律 产 生 冲 突 时，应 该 依 照 法 律 的 规 定

加以处理。当 然，有 论 者 曾 建 议 专 门 设 计 单 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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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事法律来调整地理标志产品的保护工作，① 但

是我国私 法 进 程 的 艰 辛 已 经 昭 示 了 一 部 新 法 的

诞生绝非朝夕之事。② 笔者认为，在三大保护依

据仍有可能长期共存的背景下，强化 《商标法》
的保护或许更为务实可行。其次，《商标法》可

以有效避免 商 标 与 地 理 标 志 可 能 发 生 的 冲 突。③

《商标法》第１０条第２款规定：“县级以上行政

区划的地 名 或 者 公 众 知 晓 的 外 国 地 名，不 得 作

为商标。但是，地 名 具 有 其 他 含 义 或 者 作 为 集

体商标、证明 商 标 组 成 部 分 的 除 外；已 经 注 册

的使用地名的商标继续有效。”第１６条第１款规

定：“商标中有商品的地理标志，而该商品并非

来源于该标 志 所 标 示 的 地 区，误 导 公 众 的，不

予注册并禁 止 使 用；但 是，已 经 善 意 取 得 注 册

的继续有效。”第３１条规定：“申请商标注册不

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 利。” 《商 标 法》的 这

种规定，能 够 在 防 止 和 化 解 商 标 与 地 理 标 志 之

间的冲突上发挥积极作用。最后，《商标法》能

够为地理 标 志 产 品 提 供 更 全 面 的 保 护。取 得 商

标注册的 地 理 标 志 产 品 固 然 可 以 获 得 商 标 法 律

体系的保 护，而 即 使 是 未 注 册 商 标 的 地 理 标 志

产品，《商标法》也能够通过禁止他人注册和使

用予以法律保护。
（三）完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地方性立法

面对国家 层 面 相 关 立 法 在 短 期 内 难 以 改 变

的现实，通 过 积 极 推 动 地 方 立 法 来 实 现 地 理 标

志产品法 律 保 护 的 完 善，应 该 说 是 一 种 积 极、
务实的方 法。笔 者 在 对 河 南 省 的 调 研 中 发 现，
河南部分 地 市 制 订 了 相 应 的 规 范 性 文 件，已 经

在开展有益 探 索。比 如，三 门 峡 市 政 府 出 台 了

《关于 加 快 地 理 标 志 产 品 产 业 化 发 展 的 实 施 意

见》，南阳市政府出台了 《西峡山茱萸地理标志

产品保护管理办法》，而两地或许正是得益于地

方立法的 规 范 和 指 引，地 理 标 志 产 品 的 发 展 均

走在河南省前列，成绩斐然。至２０１５年底南阳

市地理标志产品的有效总数达到２０种，三门峡

市地理标志产品的有效总数达到１５种，在河南

１８个地 级 市 中 分 居 第 二、第 三 位。当 然，必 须

看到这种 以 市 为 单 位 的 地 方 性 规 范，存 在 立 法

级别低，执行力和科学性囿于地方性局限之虞，
有可能诱发利益 “内战”，从而最终影响地理标

志产品法 律 保 护 的 整 体。２００８年 开 封、中 牟 两

地上演的 “西 瓜 大 战”就 属 前 车 之 鉴。众 所 周

知，河南省 开 封 市 和 郑 州 市 中 牟 县 地 域 相 连，
土质、水质和 气 候 等 几 乎 一 样，因 此 两 地 所 产

西瓜的品 种 差 别 无 几，在 对 西 瓜 申 请 地 理 标 志

产品 时，本 应 由 开 封、郑 州 两 市 协 调 进 行、携

手申请。但 是 由 于 “争 宠”背 后 的 利 益 纠 葛，
两地政府却各自为政———开封申请 “汴梁西瓜”
为地理标 志 产 品，中 牟 则 申 请 “中 牟 西 瓜”为

地理标志产 品，其 结 果 两 败 俱 伤，两 地 西 瓜 均

未获国家质检总局的批准。④ 由此可见，面对这

类 “持有者内部各方的利益冲突”，要避免无序

竞争和利 益 受 损，必 须 寻 求 相 应 的 平 衡 措 施。
对此有学 者 提 出 过 三 种 设 想：建 立 一 个 代 表 所

有相关群 体 的 第 三 方 组 织；指 定 特 定 的 政 府 部

门；由这些 群 体 自 己 组 织 一 个 机 构 来 集 中 与 利

用者展开 谈 判。⑤ 而 从 《地 理 标 志 产 品 保 护 规

定》第９条，即 “申 请 保 护 的 产 品……跨 地 市

范围的，由省级人民政府提出产地范围的建议”
这一规定 来 看，显 然 应 采 取 由 特 定 政 府 部 门 进

行协调的 方 法。试 想，前 述 “西 瓜 大 战”如 果

由河南省政 府 出 面 进 行 规 范 协 调，使 开 封、郑

州两地 能 够 从 “郑 汴 一 体 化”的 战 略 高 度 来 考

虑问题，不仅 申 报 的 实 力 大 大 增 强，而 且 必 将

促进两地的 双 赢。故 而 笔 者 认 为，有 必 要 在 充

分的前期调 研、论 证 基 础 上，由 各 省 人 大 发 布

《地理 标 志 保 护 条 例》，或 由 各 省 政 府 出 台 《地

理标 志 保 护 规 定》，就 本 省 地 理 标 志 的 使 用 主

体、使用 条 件、保 护 范 围，地 理 标 志 统 一 标 识

的许 可、发 放，地 理 标 志 产 品 的 生 产、销 售、
包装和质 量 监 管，以 及 相 应 的 处 罚 和 救 济 措 施

３４１

王　阁：地理标志产品法律保护的问题及对策———以河南省为例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参见杨和财、李华： 《我 国 地 理 标 志 专 门 立 法 保 护 探 讨》，
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》２００８年 第２期；冯 寿 波、陆 玲：
《我国地理标志法律保护的完善研究———以地名商标可注册

性及合理使用为中心》，《湖北社会科学》２０１４年第９期。

柳经纬：《当代中国私法进程中的民事立法》，《河南财经政

法大学学报》２０１２年第４期。

陈文彤：《中国地理标志法律制度及成就》，《中 国 特 产 报》

２０１１年１月５日。
《河南商报》２００８年３月２６日。

秦天宝：《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保护中的利益平衡》，《河

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》２０１２年第１期。



等作出规定，使 之 成 为 符 合 省 情、民 情 的 规 范

性保护依据。
（四）增强地理标志产品的司法保护

针对我国 当 前 地 理 标 志 侵 权 行 为 的 泛 滥 态

势，当务之 急 就 是 充 分 发 挥 司 法 的 救 济 功 能，
通过诉讼 程 序 对 假 冒 伪 劣 地 理 标 志 产 品 依 法 予

以制裁。由 于 我 国 知 识 产 权 的 司 法 保 护 存 在 民

事、刑事和行 政 诉 讼 三 种 路 径，而 三 种 诉 讼 在

理念和程 序 上 各 有 差 异，所 以 要 提 升 地 理 标 志

司法保护 的 整 体 效 果，就 应 当 在 审 判 实 践 中 及

时总结经 验 并 积 极 推 动 改 革。笔 者 在 对 河 南 省

的调研中发 现，目 前 河 南 省 高 院 和 郑 州、洛 阳

两家中院正在开展的知识产权案件 “三审合一”
试点，就 是 一 种 有 益 的 探 索。具 体 来 讲，就 是

对涉及包 括 地 理 标 志 在 内 的 知 识 产 权 民 事、刑

事和行政案件，由专门的知识产权审判庭审理，
以此防止 不 同 审 判 庭 因 为 对 同 一 案 件 事 实 的 不

同认识所造成的矛盾裁判，维护执法尺度统一，

形成立体、全 面 的 司 法 保 护 机 制。① 当 然，增 强

地理标志产品的司法保护并不局限于权利受侵之

后的司法救济，法院通过积极作为，彰显司法的

教化、宣示功能，实现防患于未然，也是司法保

护的应有之义。笔者认为，可借助当前各地法院

系统为践 行 司 法 为 民、转 变 审 判 方 式 而 实 施 的

“一村一法官”工作制度，通过驻村法官在地理标

志产品产区的定期走访、法律宣传，在实现提升

行业协会、地理标志产品生产企业自觉维权意识

的同时，也促进他们树立守法经营的意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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